
 

住宿條款 

為了確保飯店的公共性質以及客人的安全舒適的住宿，我們要求您遵守以下規則。如果您不遵守這些規則，我們可能會

拒絕允許您繼續入住或使用飯店內的設施。此外，如果您損壞建築物內的任何設備或固定裝置，您可能需要支付費用。 

筆記 

(1) 請勿未經允許將客房用於住宿以外的用途。 

(2) 請勿在走廊或客房內使用明火取暖或烹飪。 

(3) 為防止火災，請勿在床上、禁煙房間或其他可能引起火災的地方吸煙。 

(4) 請不要邀請外來的訪客進入您的房間並允許他們使用您房間內的設施和物品。 

(5) 請勿將任何物品從飯店或客房內的指定位置移除。 

(6) 請勿對飯店或客房內的固定裝置和配件進行任何未經授權的更改或變更。 

(7) 未經許可，請勿在大樓內分發廣告材料、出售物品或向其他客人收集捐款或簽名。 

(8) 我們可能會拒絕任何患有可能給其他客人帶來不適或不便的疾病的人的住宿。 

(9) 請不要將您的物品留在走廊或大廳。 

(10) 請注意，從客房撥打的任何電話均需支付設施使用費。 

(11) 嚴禁在建築物內或客房內拍照，因為這可能會給其他客人帶來不便。 

(12) 請在大廳見面。 

(13) 最多（最多）我們會接受三天三夜不清潔的請求。若客人抵達後已超過三天三夜，客房將根據設施管理條款和

條件進行清潔，以保持衛生。 

 

第一條（條款的適用） 

與本飯店均受本條款的約束，本條款未規定的事項受法律、法規和/或習慣的約束。 

1. 本飯店將遵守有關信用卡預訂的規定，但具體細節將以信用卡公司和飯店附屬機構之間的條款和條件為準。 



2. 如果飯店的規定不違反當地法律法規，飯店可能會實施單獨的特殊措施。 

3. 若本飯店遵守不違反任何法律或法規的特別條款，則特別條款應優先於前項規定。 

 

第二條（拒絕住宿） 

下列情況下，飯店可能會拒絕住宿： 

1. 當住宿申請不符合這些條款和條件時 

2. 由於客房已滿，沒有空房時 

3. 當尋求住宿的客人被認為有違反住宿相關法律法規或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危險時。 

4. 如果顧客因過度醉酒或其他原因被認為有可能對其他顧客造成重大不便，或顧客的行為造成其他顧客不便 

5. 當尋求住宿的客人被明確確認為攜帶傳染病時 

6. 當客人要求不必要的賠償時 

7. 如果確定您持有寵物、危險藥物或武器。 

8. 因自然災害、設施故障等不可避免的原因，無法滿足您的要求時。 

9. 根據韓國法律規定，無法提供住宿時 

10. 如果飯店因勞資糾紛或其他緊急情況而中斷運營 

11. 住宿者以在預訂的房間或本飯店內「銷售商品等」等為自己或第三方謀取利益為目的進行預訂時 

12. 持有散發惡臭的物品、超過合理數量的物品其他被認為對其他客人的安全構成威脅的物品時。 

 

第三條（姓名等的標示） 

1. 本飯店在收到住宿預訂時，可能會要求客人在住宿前在指定期限內清楚表明以下詳細資訊： 

(1) 入住飯店的客人的姓名、性別、國籍、年齡和職業 

(2) 入住日期及預計抵達時間 

(3) 本飯店認為必要的其他信息 

2. 如果房客希望在前款第 2 項規定的住宿日期之後延長住宿時間，本飯店將在提出延期申請時將其視為新的住宿合約

申請。 

 



第四條（押金） 

1. 只有當您透過訂金或信用卡擔保時，本飯店才會保證您的預訂。 

2. 取消預訂時，本飯店將根據第 5 條收取費用，並退還剩餘金額（如有）。 

3. 如果需要透過信用卡收取取消費，我們將 News 您飯店代表的姓名、信用卡號、日期和金額。 

4. 如果未能在本飯店指定的日期之前支付所有押金，則住宿合約將失效。然而，這僅適用於本飯店在指定支付押金的到

期日時已通知客人的情況。此外，還不包括以下情況： 

(1) 當天使用自助報到的顧客 

(2) 飯店老闆或飯店員工 

 

第五條（取消預訂） 

1. 如果客人在預定入住日期的 24 小時內取消預訂，本飯店將收取相當於一晚住宿費的取消費。然而，對於每晚超過 

10 間客房的團體預訂，條款和條件將按照第 4 節中的規定執行。 

(1) 如果您在入住日期前 1 天取消：無需支付取消費 

(2) 如果您在入住後 1 天內取消，我們將收取第一晚的住宿費。 

(3) 如果客人未出現或未提前通知而未入住，則將收取第一晚的住宿費。 

(4) 發生自然災害時：不收取取消費 

2. 上述取消政策可能會根據飯店的合約或促銷活動而發生變化，因此請務必在預訂時查看取消政策。 

3. 如果您在入住期間減少日期，這將被視為取消，因此請在入住前至少一天 News 飯店您的確切日期。 

4. 對於擁有 10 間或以上客房的團體，我們將適用收到您的預訂後發送給您的預訂確認書中所述的取消費用政策。 

5. 如果客人未在住宿當天午夜之前到達（或如果客人提前聲明則在預計到達時間後兩小時之內到達）且未聯繫本飯店可

視為客人已取消住宿合約。 

 

第六條（取消預訂） 

1. 除另有規定外，本飯店可能會在以下情況下取消您的預訂： 

(1) 認為符合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十二款規定的情況 

(2) 如果您未在本飯店規定的期限內支付預訂押金 



(3) 如果您要求揭露第 3 條中的事項，但沒有揭露 

(4) 不遵守使用條款所規定的禁止事項（僅限於防火必要等）時，例如在臥室吸煙、破壞本飯店設備其他。 

2. 依前款規定取消住宿預約時，本飯店不收取客人尚未享有的服務等費用。 

 

第七條（住宿登記） 

入住飯店的房客必須在入住當天在本飯店櫃台登記以下詳細資料。 

1. 第三條第一款有關事項 

2. 對於外國人，護照號碼、入境日期、入境地點 

3. 韓國人為居民登記號碼（出生日期的 6 位數） 

4. 地址、出生日期 

5. 出發日期及預定出發時間 

6. 飯店認為必要的其他信息 

 

第八條（入住時間） 

• 入住時間為 15:00 之後。 

• 我們可能會要求您以信用卡或現金支付相當於房費總額 1.5 倍的押金作為客房擔保。 

 

第九條（退房時間） 

• 退房時間為中午 12:00。 

• 17:00 之前，將收取每晚房費的一半。 

• 如果您在下午 5 點後退房，我們將收取全額房費。 

 



第十條（營業時間） 

飯店營業時間可能會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第十一條（費用繳納） 

1. 您應在退房時或本飯店收取費用時使用本飯店接受的付款方式或優惠券關於費用費用。但是，我們不接受個人支票。 

2. 如您主動不入住，本飯店仍將向您收取住宿費。房價以一間客房為基礎，如果客人數量超過飯店規定的人數，可能會

收取額外費用。 

3. 本飯店提供您客房並可供您使用後，即使您主動不入住，仍需支付住宿費。 

 

第十二條（遵守使用條款） 

入住飯店的客人在本飯店期間必須遵守本飯店的規章制度。 

 

第十三條（拒絕繼續住宿） 

即使在客人入住期間，如果出現以下任何情況，本飯店也可能拒絕接待客人。 

1. 認為符合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十二款規定的情況 

2. 如果您違反合約的任何條款 

 

第十四條（客人責任） 

客人從入住之時起必須遵守飯店的所有規定，並在離開房間時帶走所有物品。 

 

第十五條（客房鑰匙（不包括智慧鑰匙）的交付和歸還） 

1. 客人在登記入住時將在櫃台領取客房鑰匙，並在退房時將客房鑰匙連同任何未付費用一起交回櫃台。 



2. 如果您在入住後遺失了飯店客房鑰匙，必須立即櫃台掛失。 

3. 如果您遺失了飯店客房鑰匙，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您都必須承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您可能需要按照飯店的規定

支付賠償金。 

4. 如果您在退房後保留了客房鑰匙，則必須立即透過郵寄或其他方式退還給飯店。 

 

第十六條（委託物品等的處理） 

1. 對於顧客寄存在櫃台的物品或現金（僅限櫃台工作人員確認的現金）等貴重物品，寄存時會準備清單，若發生遺失、

損壞或其他損壞，僅針對飯店所準備清單上的物品，在故意或過失的情況下，方可進行賠償。但是，對於現金和貴重

物品，如果本飯店披露物品的種類和價值，而客人未能這樣做，本飯店將賠償此類損失，最高金額為 500,000 韓元。 

2. 只有當客人在本飯店內持有的個人物品或現金（僅限櫃台工作人員確認的現金）等貴重物品未存放在櫃台，且因飯店

故意或過失而造成遺失、破損或其他損壞時，本飯店才會賠償由此造成的損失。但是，對於現金和貴重物品，如果本

飯店披露物品的種類和價值，而客人未能這樣做，本飯店將賠償此類損失，最高金額為 500,000 韓元。 

3. 我們不接受藝術品或古董等物品。 

 

第十七條（旅客行李及物品的保管） 

1. 如果您的行李在您入住之前到達本飯店，飯店將僅在您抵達前獲得本飯店許可的情況下負責保管，並在您辦理入住手

續時將其交給櫃台。 

2. 如果客人退房後發現其行李或物品遺失，本飯店原則上將等待失主的聯繫以本飯店詢問並尋求指示。若無失主指示或

無法確定失主身份，貴重物品及含有個人資訊的物品將於發現之日起七日內移交給就近的警察局，其他物品將於三個

月後處置。但，可能會影響衛生環境的食物、飲料、雜誌等將立即處理。 

 

第十八條（停車責任） 

當客人使用本飯店的私人停車場時，無論客人是否已將車鑰匙寄存於飯店，本飯店僅借出車位，並不負責客人車輛的保

管。 

第十九條（客戶責任） 

1. 若因顧客的故意或過失行為造成本飯店損失，飯店將承擔賠償責任。 



2. 因客人未遵守本飯店的規章制度而發生的任何事故，本飯店不承擔責任。 

 

第二十條（本飯店的責任） 

1. 若飯店在履行或未履行住宿合約和/或相關協議時對客人造成損害，本飯店應賠償客人的損失。但當原因不是歸咎於

本飯店時則不適用。 

2. 本飯店對住宿的責任自客人在本飯店櫃台登記時開始，至客人離開客房時結束。 

 

第二十一條（無法提供合約約定的客房時的處理） 

1. 當本飯店無法向客人提供合約規定的客房時，飯店將在徵得客人同意的情況下，盡可能為客人安排其他地方同等標準

的住宿。 

2. 儘管有前項規定，如果本飯店應向客人支付相當於違約金的補償費，作為賠償金。但如果因飯店無法控制的原因而無

法提供客房，本飯店將不會支付賠償金。 

 

第二十二條（適用法律及管轄） 

本飯店與客人之間因住宿合約而產生的任何糾紛，均應受大韓民國法律管轄，並受本飯店所在地有管轄權的地方法院或

簡易法院的專屬管轄。 


